
SKDC(M)文 件 第 7/11 號  

 
西 貢 區 議 會 備 忘 錄  

西 貢 區 議 會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二 ○ 一 ○ 年 周 年 工 作 報 告  

 

 西 貢 區 議 會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 委 員 會 ＂ )二 ○ 一 ○ 年 第 一

至 第 六 次 會 議 ， 已 分 別 於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、 三 月 十 八 日 、 五 月 十

四 日 、 七 月 十 五 日 、 九 月 十 五 日 及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舉 行 。 會 上 討 論 的 主 要 事

項 撮 錄 如 下 ：  

 

庚 寅 年 西 貢 區 年 宵 市 場 簡 介  

2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下 稱 “ 食 環 署 ＂ )庚 寅 年 西 貢 區 年 宵 市 場

的 安 排 。  

 

西 貢 區 二 ○ 一 ○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 

3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西 貢 區 二 ○ 一 ○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的 文 件 ， 食

環 署 並 會 安 排 有 興 趣 的 委 員 參 與 巡 視 食 環 署 於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和 年 宵 市 場

的 工 作 。  

 

有 關 房 署 在 “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”屋 苑 如 何 協 助 處 理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 

4.  房 屋 署 表 示 區 內 三 個 “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＂ 屋 苑 的 屋 邨 管 理 諮 詢 委 員

會 ， 並 無 統 計 有 關 高 空 擲 物 的 數 字 。  

 

建 議 健 明 邨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部 份 合 適 位 置 改 作 臨 時 休 憩 用 途  

5.  房 屋 署 表 示 ， 按 運 輸 署 回 覆 ， 運 輸 署 在 未 來 2-3 年 暫 時 未 有 計 劃 安 排

專 線 巴 士 或 小 巴 於 健 明 邨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設 站 ， 但 現 時 在 該 交 匯 處 設 站 上

落 客 的 過 境 巴 士 使 用 情 況 理 想 ， 過 境 巴 士 承 辦 商 有 意 加 密 班 次 ， 並 計 劃 在

該 交 匯 處 申 請 設 立 售 票 處 ， 房 屋 署 因 此 表 示 暫 時 未 有 計 劃 在 短 期 內 將 健 明

邨 部 分 合 適 位 置 改 作 臨 時 休 憩 用 途 。  

 



建 議 改 善 區 內 環 境 衞 生 情 況  

6.  食 環 署 和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“ 康 文 署 ＂ )分 別 表 示 已 進 行 相 應

改 善 措 施 和 加 強 巡 視 ， 問 題 已 得 到 改 善 。  

 

要 求 地 政 署 嚴 厲 清 拆 在 街 道 的 違 規 橫 額  

7.  西 貢 地 政 處 表 示 已 在 大 部 分 已 批 准 懸 掛 橫 額 的 位 置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，

並 即 將 在 餘 下 約 80 個 位 置 重 新 加 上 標 籤 。 此 外 ， 地 政 處 表 示 會 繼 續 與 食 環

署 緊 密 合 作 ， 定 期 進 行 聯 合 行 動 清 拆 違 規 橫 額 。  

 

要 求 房 屋 署 盡 快 維 修 廣 明 苑 外 牆 的 石 屎 剝 落 及 進 行 全 面 外 牆 勘 探  

8.  房 屋 署 表 示 已 在 十 二 月 十 六 日 與 相 關 委 員 、 廣 明 苑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和

管 理 公 司 進 行 會 面 ， 房 屋 署 會 在 完 成 問 卷 調 查 後 視 察 有 問 題 的 位 置 和 進 行

維 修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對 領 匯 未 能 處 理 及 改 善 其 轄 下 將 軍 澳 區

商 場 、 停 車 場 的 環 境 衞 生 問 題 ， 予 以 譴 責  

9.  委 員 會 促 請 食 環 署 加 強 與 領 匯 溝 通 以 改 善 問 題 ， 主 席 並 表 示 會 安 排

委 員 以 其 他 平 台 與 領 匯 溝 通 ， 改 善 地 區 問 題 。  

 

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 

10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一 期 )的

行 動 內 容 。  

 

西 貢 區 二 ○ 一 ○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的 成 果  

11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二 ○ 一 ○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的 成 果 。  

 

二 ○ 一 ○ 至 二 ○ 一 一 年 西 貢 區 地 區 行 動 計 劃  

12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二 ○ 一 ○ 至 二 ○ 一 一 年 西 貢 區 地 區 行 動 計 劃 的 內

容 ， 並 促 請 食 環 署 於 多 方 面 加 強 管 理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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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渠 務 署 全 面 檢 查 區 內 的 排 污 渠 及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確 保 污 水 排 放 系 統 正 常

運 作  

13.  委 員 會 備 悉 渠 務 署 提 交 的 每 月 檢 查 工 作 報 告 ， 而 且 得 悉 渠 務 署 的 恆

常 檢 查 工 作 內 容 。  

 

要 求 加 強 將 軍 澳 沿 綫 港 鐵 站 外 公 眾 地 方 的 管 理  

14.  委 員 會 已 去 信 都 會商 場 管 理 公 司 和 香 港 鐵 路 公 司 反 映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政 府 對 全 港 骨 灰 龕 場 正 規 化 及 加 強 監 管  

15.  委 員 會 已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反 映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改 善 健 明 邨 電 視 接 收 情 況  

16.  房 屋 署 表 示 在 近 來 數 月 ， 健 明 邨 的 電 視 接 收 情 況 沒 有 出 現 問 題 ， 委

員 會 促 請 房 屋 署 繼 續 跟 進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
要 求 房 屋 署 在 所 有 公 共 屋 邨 辦 事 處 增 設 心 臟 去 顫 器  

17.  房 屋 署 表 示 現 階 段 未 能 在 全 港 所 有 公 共 屋 邨 辦 事 處 增 設 心 臟 去 顫

器 ， 未 來 會 再 作 考 慮 。  

 

要 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跟 進 尚 德 區 內 的 衞 生 及 清 潔 問 題  

18.  食 環 署 表 示 領 匯 已 更 換 清 潔 承 辦 商 ， 問 題 得 到 改 善 ， 委 員 會 促 請 食

環 署 繼 續 跟 進 有 關 問 題 。 食 環 署 表 示 已 定 期 與 領 匯 溝 通 ， 跟 進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
半 見 村 廢 物 回 收 站 的 問 題  

19.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表 示 已 在 三 月 中 進 行 聯 合 行 動 ， 委 員 會 感 謝 各 部 門

的 跟 進 ， 並 請 各 部 門 繼 續 跟 進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
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二 期 ) 

20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 第 二 期 ) 的 行 動 內

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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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領 匯 於 其 商 場 內 的 洗 手 間 加 設 兒 童 洗 手 間 設 備  

21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並 去 信 領 匯 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
 

建 議 食 環 署 於 現 有 及 新 落 成 的 公 廁 中 加 設 兒 童 洗 手 間 設 備  

22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食 環 署 表 示 現 時 部 份 洗 手 間 改 善 工 程 已 引 入

兒 童 和 傷 殘 人 士 的 洗 手 間 設 備 ， 並 會 將 委 員 會 意 見 向 內 部 及 建 築 署 反 映 。  

 

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鼠 運 動 (深 化 期 )  

23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鼠 運 動 ( 深 化 期 ) 的 行 動 內

容 。  

 

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第 三 期 )  

24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二 ○ 一 ○ 年 西 貢 區 滅 蚊 運 動 ( 第 三 期 ) 的 行 動 內

容 。  

 

骨 灰 龕 政 策 檢 討  

25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骨 灰 龕 政 策 檢 討 的 內 容 。 委 員 會 歡 迎 有 關

政 策 ， 並 建 議 局 方 加 快 推 行 有 關 政 策 ， 盡 快 規 管 私 營 骨 灰 龕 以 保 障 市 民 的

利 益 ， 以 及 詳 細 研 究 政 策 ， 讓 公 營 和 私 營 骨 灰 龕 在 市 場 取 得 平 衡 ， 持 續 和

有 效 地 為 市 民 提 供 有 關 設 施 的 需 要 。  

 

建 議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於 現 有 及 新 落 成 的 公 用 洗 手 間 加 設 兒 童 洗 手 間 設 施  

26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康 文 署 表 示 現 時 部 分 洗 手 間 已 引 入 兒 童 洗 手

間 設 備 ， 而 日 後 新 建 的 公 用 洗 手 間 也 會 加 設 兒 童 洗 手 間 設 備 。  

 

要 求 衞 生 署 改 善 手 足 口 病 及 腸 病 毒 71 型 感 染 的 匯 報 機 制 ， 以 加 強 地 區 人

士 對 社 區 相 關 感 染 情 況 的 掌 握  

27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並 去 信 衞 生 署 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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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水 務 署 加 強 檢 測 、 保 養 及 維 修 ， 減 少 爆 裂 的 情 況  

28.  水 務 署 簡 介 於 將 軍 澳 區 進 行 喉 管 檢 測 、 保 養 及 維 修 的 程 序 ， 委 員 會

備 悉 署 方 的 工 作 ， 並 請 署 方 繼 續 跟 進 。  

 

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未 來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研 究 簡 介  

29.  委 員 會 備 悉 規 劃 署 安 達 臣 道 石 礦 場 未 來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研 究 的 內 容 ，

建 議 規 劃 署 在 早 期 規 劃 階 段 應 全 面 考 慮 整 個 社 區 的 發 展 ， 從 而 作 出 適 當 的

基 本 設 施 和 配 套 規 劃 。 委 員 會 將 去 信 規 劃 署 ， 表 達 關 注 整 個 研 究 範 圍 有 關

交 通 配 套 的 意 見 。  

 

促 請 領 匯 加 強 管 理 尚 德 商 場 十 二 生 肖 廣 場 之 無 牌 小 販 問 題  

30.  房 屋 署 表 示 在 本 年 六 月 至 七 月 期 間 已 進 行 了 12 次 行 動 ， 有 關 情 況 已

受 到 控 制 。  

 

改 善 石 角 路 衞 生 及 街 道 管 理 問 題  

31.  議 題 已 交 由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繼 續 跟 進 。  

 

促 請 政 府 部 門 處 理 非 法 晾 晒 衣 物 問 題  

32.  議 題 已 交 由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地 區 管 理 委 員 繼 續 跟 進 。  

 

鄉 村 旱 廁 改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工 程  

33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把 西 貢 區 內 的 鄉 村 旱 廁 改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的 建 議 及

安 排 。  

 

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氣 味 控 制 和 管 理 措 施 、 將 軍 澳 區 臭 味 問 題 研 究 以 及 新 界 東

南 堆 填 區 擴 展 計 劃 的 進 度 報 告  

34.  委 員 會 備 悉 環 境 保 護 署 (下 稱 “ 環 保 署 ＂ )就 堆 填 區 氣 味 控 制 和 管 理

措 施 ， 以 及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擴 展 計 劃 的 進 度 報 告 。 環 保 署 表 示 已 加 強 新 界

東 南 堆 填 區 的 各 項 氣 味 控 制 措 施 ， 並 與 相 關 的 部 門 成 立 跨 部 門 小 組 ， 主 要

負 責 堆 填 區 以 外 的 氣 味 監 控 措 施 。 環 保 署 匯 報 由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電 子 氣 味 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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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 器 (電 子 鼻 )的 初 步 資 料 分 析 。  

 

 

 

在 優 先 給 予 該 村 內 人 士 租 用 情 況 下 ， 要 求 政 府 部 門 檢 討 及 優 化 現 時 的 租 用

停 車 場 條 款 ， 配 合 領 匯 而 令 更 多 市 民 受 惠  

本 會 要 求 當 局 檢 討 領 匯 轄 下 停 車 場 的 現 行 政 策 及 條 例 ， 在 讓 住 戶 優 先 適 用

的 原 則 下 ， 開 放 泊 車 位 予 非 住 戶 使 用  

35.  以 上 兩 個 有 關 領 匯 轄 下 停 車 場 的 動 議 已 在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上 獲

得 通 過 ， 並 轉 介 至 本 委 員 會 跟 進 。 領 匯 表 示 屋 邨 的 地 契 規 定 停 車 場 的 車 位

只 可 租 予 屋 邨 居 民 ， 有 關 土 地 的 佔 用 人 士 及 其 訪 客 ， 如 果 需 要 開 放 有 關 條

例 ， 領 匯 要 與 有 關 的 部 門 再 作 研 究 。  

 

西 貢 區 二 ○ 一 一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 

36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在 西 貢 區 展 開 的 二 ○ 一 一 年 度 歲 晚 清 潔 大 行 動 的

詳 情 。  

 

二 ○ 一 一 辛 卯 年 年 宵 市 場 簡 介 (西 貢 區 ) 

37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有 關 辛 卯 年 西 貢 區 年 宵 市 場 的 安 排 。  

 

要 求 有 關 部 門 加 強 巡 邏 紀 執 法 以 改 善 健 明 邨 內 治 安  

38.  委 員 會 對 屋 邨 保 安 寬 鬆 ， 夜 青 問 題 嚴 重 而 導 致 邨 內 治 安 惡 化 的 問 題

表 示 關 注 。 房 屋 署 表 示 將 主 動 解 決 問 題 ， 加 強 管 理 公 司 保 安 員 的 質 素 和 工

作 的 次 數 ， 並 與 警 務 處 緊 密 合 作 。 委 員 會 將 去 信 警 務 處 和 社 會 福 利 署 反 映

委 員 會 對 區 內 治 安 和 屋 邨 青 少 年 問 題 的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房 屋 署 將 轄 下 公 共 屋 邨 的 食 水 喉 全 面 更 換 為 銅 喉 ， 並 在 今 後 落 成 的 公

共 屋 邨 使 用 食 水 銅 喉  

要 求 房 屋 署 全 面 將 尚 德 邨 的 食 水 喉 更 換 為 銅 喉 ， 保 障 尚 德 邨 居 民 的 健 康  

39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動 議 ， 房 屋 署 表 示 已 向 水 務 署 反 映 ， 要 求 管 理 公 司

徹 底 清 理 水 錶 ， 並 更 換 水 錶 前 後 的 水 喉 為 銅 喉 。 房 屋 署 報 告 黃 水 問 題 於 會

前 原 則 上 經 已 解 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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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食 環 署 於 西 貢 及 將 軍 澳 各 街 道 合 適 位 置 增 設 狗 糞 收 集 箱  

40.  以 上 的 動 議 已 在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 ， 並 轉 介 至 本 委 員

會 跟 進 。 食 環 署 表 示 會 在 合 適 街 道 增 設 狗 糞 收 集 箱 ， 並 在 過 去 三 個 月 已 在

八 個 地 點 增 加 狗 糞 收 集 箱 。  

 

建 議 房 屋 署 考 慮 於 公 屋 增 設 衛 星 電 視 接 收 系 統  

41.  以 上 的 動 議 已 在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上 獲 得 通 過 ， 並 轉 介 至 本 委 員

會 跟 進 。 房 屋 署 代 表 表 示 會 與 總 署 反 映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房 屋 署 為 建 築 時 因 施 工 或 材 料 出 現 問 題 的 居 屋 提 供 長 期 維 修  

42.  房 屋 署 表 示 還 在 處 理 有 關 事 項 ， 將 稍 後 向 各 委 員 詳 細 匯 報 此 事 項 的

進 展 。  

 

促 請 政 府 部 門 加 強 管 理 區 內 樹 木 ， 保 障 行 人 安 全  

本 會 促 請 當 局 立 即 增 撥 資 源 ， 巡 查 並 詳 細 勘 察 各 區 樹 木 的 健 康 情 況 ， 盡 快

整 固 或 移 除 有 問 題 的 樹 木 ， 並 公 佈 有 關 樹 木 的 位 置 及 於 樹 上 掛 上 識 別 標

籤 ， 以 保 障 市 民 的 安 全  

要 求 康 文 署 深 化 樹 木 檢 測 方 法  

43.  發 展 局 樹 木 管 理 辦 事 處 (下 稱 ： “ 樹 木 辦 ＂ )簡 介 樹 木 辦 的 工 作 及 在

樹 木 管 理 中 擔 當 的 角 色 。 樹 木 辦 表 示 明 白 西 貢 區 市 民 對 樹 木 安 全 的 關 注 ，

並 與 相 關 的 部 門 跟 進 處 理 區 內 有 問 題 的 樹 木 。 委 員 會 備 悉 樹 木 管 理 辦 事 處

就 處 理 區 內 有 問 題 的 樹 木 的 回 覆 。 委 員 會 將 去 信 樹 木 辦 反 映 委 員 會 對 樹 木

辦 跟 進 區 內 問 題 樹 木 的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在 清 水 灣 道 興 建 隔 音 屏 障 (井 欄 樹 村 60 號 屋 旁 約 30-40M 長 )  

44.  環 境 保 護 署 報 告 路 政 署 將 預 計 在 十 二 月 在 該 路 段 重 鋪 低 噪 音 物 料 ，

以 減 低 行 車 所 發 出 的 噪 音 分 貝 。  

 

 

促 請 環 保 署 設 法 改 善 將 軍 澳 寶 琳 北 路 ( 鄰 近 景 明 苑 、 康 盛 花 園 ) 及 昭 信 路

(鄰 近 明 德 邨 、 顯 明 苑 、 和 明 苑 及 煜 明 苑 )的 路 面 噪 音 問 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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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.  委 員 會 促 請 環 保 署 與 路 政 署 研 究 在 該 路 段 鋪 設 低 噪 音 物 料 的 可 行

性 。  

 

 

將 軍 澳 隧 道 公 路 交 通 噪 音 事 宜  

46.  路 政 署 和 顧 問 公 司 報 告 ， 觀 塘 區 議 會 表 示 支 持 有 關 工 程 。 路 政 署 正

與 運 輸 署 和 警 方 落 實 工 程 期 間 的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， 並 於 工 程 前 兩 個 星 期 在 路

面 擺 放 特 別 交 通 安 排 的 告 示 牌 及 請 隧 道 公 司 向 駕 駛 者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。  

 

要 求 房 屋 署 於 尚 德 邨 加 裝 監 察 攝 錄 系 統 ， 監 察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 

要求房屋署加強監控措施，嚴厲打擊公共屋邨高空擲物，確保居民人身安全  

要 求 房 署 及 警 方 解 決 將 軍 澳 健 明 邨 高 空 擲 物 問 題  

47.  委 員 會 備 悉 房 屋 署 提 交 的 將 軍 澳 區 公 共 屋 邨 高 空 擲 物 統 計 文 件 ， 並

請 房 屋 署 繼 續 跟 進 和 改 善 有 關 問 題 。  

 

要 求 妥 善 處 理 健 明 邨 夜 青 深 宵 噪 音 滋 擾 問 題  

48.  委 員 會 備 悉 房 屋 署 提 交 的 健 明 邨 夜 青 噪 音 滋 擾 位 置 的 統 計 文 件 。 委

員 會 將 去 信 社 會 福 利 署 反 映 委 員 會 對 支 援 夜 青 服 務 的 意 見 。  

 

要 求 盡 快 解 決 彩 明 商 場 與 健 明 邨 通 道 之 間 擠 塞 問 題  

49.  委 員 會 備 悉 房 屋 署 統 計 彩 明 商 場 與 健 明 邨 之 間 通 道 於 繁 忙 時 間 的 人

流 數 字 。  

 

促 請 解 決 將 軍 澳 流 浪 狗 問 題 及 要 求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妥 善 解 決 將 軍 澳 區 內 流

浪 狗 問 題  

50.  委 員 會 備 漁 農 自 然 護 理 署 提 交 的 將 軍 澳 區 捕 捉 流 浪 狗 的 次 數 和 捕 獲

狗 隻 數 目 的 統 計 文 件 。  

 

西 貢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 

51.  委 員 會 備 悉 西 貢 區 環 境 衞 生 服 務 統 計 概 覽 的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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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察 流 動 小 販 問 題  

51.  委 員 會 備 悉 食 環 署 和 房 屋 署 提 交 的 檢 控 違 例 小 販 行 動 統 計 文 件 。  

 

二 ○ 一 一 年 香 港 花 卉 展 覽「綠 化 推 廣 攤 位」 

52.  委 員 會 決 定 參 加 有 關 活 動 ， 並 通 過 由 周 賢 明 先 生 擔 任 活 動 召 集 人 。

委 員 會 請 周 賢 明 先 生 和 秘 書 處 跟 進 活 動 的 各 項 細 節 。  

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房 屋 及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 

二 ○ 一 ○ 年 十 二 月  


